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吉林化纤股份有限公司 

与松原石油化学工业循环经济园区管理委员会 

签署碳纤维投资合作框架协议的公告 

 

 

 

特别提示： 

1. 本协议为双方开展合作的框架性文件，协议为推进项目尽快落地奠定了基础，但

可能存在市场环境变化、产业政策调整、行政审批等不可预知的风险，项目进度将根据

后续签署的相关文件进一步落实和推进。 

2. 公司将根据项目进展情况及时履行信息披露义务，敬请广大投资者注意投资风险。 

一、拟投资碳纤维项目概况 

项目名称：松原石化园区碳纤维项目 

投资方 1：吉林化纤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吉林化纤”） 

投资方 2：中国长江三峡集团有限公司（以下简称“三峡集团”） 

项目实施地址：松原石油化学工业循环经济园区（以下简称“松原石化园区”） 

二、碳纤维投资合作背景 

碳纤维新材料产业是国家、吉林省和吉林市政府高度重视并支持的高新技术产业，

吉林省十四五规划中明确提出了“发展低成本碳纤维复合材料关键制造技术及其在汽车、

轨道客车和风电叶片产品上的应用”。 

吉林化纤碳纤维产业与松原新能源产业是吉林省当下重点发展的产业，结合公司产

业规划和松原的能源优势，由吉林化纤牵头，计划与三峡集团共同出资，在松原石化园

区内建设碳纤维项目。 

三、协议签署情况 

吉林化纤与松原石化园区管委会于2021年7月3日在吉林化纤会议室共同签署了《松

原石油化学工业循环经济园区投资合作框架协议书》，同意由公司牵头计划与三峡集团共

同投资的碳纤维项目落地到松原石化园区。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信息披露的内容真实、准确、完整，没有虚假记

载、误导性陈述或重大遗漏。 



本协议的签署不构成关联交易，不构成《上市公司重大资产重组管理办法》规定的

重大资产重组事项，本次签署的合作框架协议事项无需董事会及股东大会审议批准。 

四、协议主要内容 

甲方：松原石油化学工业循环经济园区管理委员会 

乙方：吉林化纤股份有限公司 

1. 结合松原“绿电”优势，借助央企进吉林契机，吉林化纤引入长江三峡集团共同

投资碳纤维项目落地松原石化园区。 

2. 松原石化园区提供一定量的风场资源，共同引入国内外大型能源企业入驻园区，

参与项目投资和资源开发，形成产业、资源的互为配套和产业链循环经济群。2021 年项

目一期配套 20万千瓦风电发电指标，连续三年共配套 60万千瓦风电发电指标。 

3. 吉林化纤牵头计划与长江三峡集团共同出资成立合资公司在园区内建设碳纤维

项目，消纳“绿电”。 

4. 松原石化园区积极包装并努力争取国家专项债券资金，利用国债资金建设项目厂

房等土建设施及 66KV高压变电站，项目建设资金不足部分由乙方通过自筹、融资等方式

自行解决。乙方投资的项目建设主体单位遵照国债项目相关要求按 20年期还本付息。 

5. 碳纤维项目位于松原石化园区由省政府批设的“绿电”示范园区内，按照园区对

碳纤维产业支持政策，确保交易到户电价不高于白城市，项目公司同供电主体单位签订

长期有效供电合同。 

6. 松原石化园区积极协调吉林油田，争取落实碳纤维复合材料抽油杆项目，共同消

纳碳纤维和“绿电”，延伸碳纤维产业链. 

7. 协议双方共同通过各级政府积极争取国家电网新能源政策，将富余绿电通过现有

电网输送至吉林市碳纤维企业消纳绿电。 

8. 该项目在建设期、经营期内,享受吉林省政府、松原市政府促进企业发展、科技

创新、技术改造、碳纤维产业等方面优惠政策，以及国家、省、市、开发区各项优惠政

策。 

五、对公司的意义 

碳纤维是吉林市优势产业，吉林化纤作为吉林市唯一的国有控股上市公司，投资碳

纤维产业符合公司发展战略，是公司打造全球最具影响力的纤维产品制造商和新型材料

供应商的必由之路，吉林化纤正致力于碳纤维产业链一体化发展，逐步成长为具备碳纤

维及其制品的研发、生产、销售的全产业链企业。 



松原市依托独特的地理位置和完备的工业基础，按照吉林省大力实施“陆上风光三

峡”工程的规划，在松原石化园区内批复设立了“源网荷储一体化”绿电示范区，聚焦

国家“碳达峰、碳中和”目标，打造国家级清洁能源生产基地，发挥“低电价”示范区

“金杠杆”作用，以“绿电”消纳带动新能源开发，以产业发展带动转型升级，吉林化

纤结合碳纤维产业发展对低电价的需求，将该项目作为负荷消纳示范项目落地到松原“绿

电”示范区意义重大。 

按吉林省委、省政府的要求，并借助央企进吉林契机，吉林化纤拟引入三峡集团等

大型能源企业进入松原“绿电”园区，参与碳纤维项目建设并开发风电资源，打造“绿

电+碳纤维+风电装备制造+碳纤维复合材料”的循环经济链，同时将富余“绿电”输送至

吉林市，供吉林化纤其他碳纤维企业使用消纳，综合降低碳纤维的生产成本，提升吉林

化纤碳纤维产业的市场竞争力。 

六、风险提示 

本次签署的投资合作协议属于框架性协议，不涉及具体金额，目前无法准确预测其

对公司本年度及未来各会计年度财务状况、经营成果的影响。具体的项目进度将根据后

续签署的相关文件进一步落实和推进。公司将依据相关规定和项目进展情况，及时履行

信息披露义务,敬请广大投资者注意投资风险。 

七、备查文件 

《松原石油化学工业循环经济园区投资合作框架协议书》 

 

特此公告！ 

 

吉林化纤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二〇二一年七月五日 


